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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條 、依據教育部八十年十月十七日台(八０) 高字第五五二九二號函暨教 
 育部台高（四）第0960115873號函，並依據就學補助措施辦理。

第2條 、為協助本校學生，藉由工讀機會養成獨立自主精神，擴充學習生活領              

域，養成刻苦耐勞精神。並用以支援學校各種適合學生從事之工作順
利進行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三條   工讀以不影響學生學業與身心發展為原則，工讀範圍以學校各單位之

         臨時性工作、一般無機密、經常性事務工作或校內之勞務性工作等為

         限。

第四條 、申請工讀資格：凡本校註冊之在籍學生皆可申請。

第五條 、工讀生之工作要項如下：

一、電話接聽、掃地、拖地、垃圾處理、浴廁清潔、茶水準備、門禁之管理等相關工作。

二、資料影印、繕寫、打字、建檔、電腦輸入、圖書、器材管理、海報刊物之繪製等相關文書之工作。

三、交通指揮。

四、各系辦公室教師教材製作及研究資料整理。

五、各單位臨時交辦之工作。

六、工讀生嚴禁從事危險性工作及遞送公文，如有違反者一經查獲，立即停止該用人單位請領工讀金之權利。

第六條 、工讀生之任用資格委由各單位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工讀助學
         金要點」第三條之規定，自行審核。

第七條 、工讀助學金支給標準：

一、工讀生以工讀一單位為原則(請用人單位確實查詢，以利校內同學工讀機會之均等)。

二、工讀助學金之支給，一般事務性工作以每小時九十八元計算，勞務性工作得以每小時一百零五元計算，每月工讀時數以不超過八十小時為原則，寒、暑假期間則不在此限。
三、工讀均應於課外時間行之(得請工讀生提出上課表以供查核)。

四、用人單位於每工作月底前(每月30日前)，依據工讀生工讀時數統計表、印領清冊(格式由生輔組制定)並附請款單，交由生活輔導組彙整登記後，轉請會計室核定，再經出納組發放。若用人單位未於規定時間內送交相關資料時，其請款時間則延至隔月辦理。

第八條 、考核：

一、工讀生應服從、負責，不得有遲到、早退之情事。

二、各工讀生委用單位應負責工讀生之勤惰考核，對不適當且經勸導無效之工讀生得以停用(取消工讀資格)，並將名單提報生輔組。

三、文件抄錄工作，以在指定場所工作為原則，非經報准不得擅離工作場所。
四、工讀生應保守受委工作上所知之機密，其有洩密或非法情事時，依法應受議處。

五、工讀生在規定時間內，如因疾病原因不能工作時，應向委用工作單位請假，否則按曠職時數扣工讀金，並列入勤惰考核。

六、為維護工讀助學金發放之公平性及避免養成學生「拿錢不做事」的心態，各用人單位需負責督導並確實考核。

七、工讀生僅負工作責任，無須負擔行政責任（由各用人單位負責）。

第九條 、申請手續：於每年五月中由生活輔導組發函各用人單位填需求單，各單位經核定後由用人單位依本設置辦法之規定，自行甄選合格人選工讀，欲申請工讀之同學逕向各用人單位提出申請。

第十條 、請款手續：用人單位每月底前須依據工讀時數統計表，填寫相關表格及資料後，提交生活輔導組彙整。出納組每年依工讀同學所得彙整後，將年度所得填報製作所得稅扣繳憑單，發(寄)送至工讀同學本人(請依規定向稅捐單位申報)。

第十一條 、凡各院所系辦理之研討(習)活動，所需之人力均應由院所系同學義
           務擔任之，一律不得支請領工讀金。

第十二條、經單位錄用之工讀學生應依規定填寫「真理大學學生工讀申請書」
          之表格，如拒填、不完整或不繳交者一律不得申領工讀金。
第十三條、經費來源：由本校就學獎補助款項下提撥辦理。

第十四條、本辦法經助學金委員會議通過後呈報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